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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大林鎮大林國小 113學年度第三次課發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114年 2月 19日 14：00~15：00 

二、地點：視聽教室 

三、主席：謝金能校長                        四、記錄：楊淑域 

五、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應出席人員：23人  實際出席 21 人 出席比例 91%超過 2/3 )  

六、主席宣布開會： 

七、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八、工作報告： 

  (一)本縣政府教育處召開 114學年度民中小學課程計畫備查說明會，強調學校必須在本學期的第

三次課發會須確認形塑學校願景並規劃本校 113學校本位課程架構，然後撰寫課程計畫，並

然後透過第四次課發會審議課程計畫，完成自我檢核表，送教育處教發科完成備查。 

  (二)本校願景已於 108學年度經校務會議通過，以引導學校課程計畫之規劃。學校本位課程包括

部定課程(領域學習課程)與校訂課程(彈性學習)，本校 114學年度課程架構，提本次會議討

論。 

九、提案討論： 

案由一：本校 114學年度學校願景及學校本位課程架構，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校願景已於 108學年度經校務會議通過，引導學校課程計畫之規劃。 

二、本校課程核心推動小組研擬本校 114學年度課程架構草案，一至六年級採用十二年國教

課綱，包括部定課程與校訂課程，節數一覽表(含分校校內教師每周授課節數規劃)詳如

附件一。 

三、本項議案經學校本位課程經課發會通過後，送各領域教學研究會及彈性學習課程設計及

規劃小組進行 114學年度課程計畫撰寫。 

決議：經 2/3 以上委員出席，1/2 以上委員通過，本案照案通過。 

案由二、本校 114學年課程計畫撰寫注意事項，請討論。 

說明： 

一、 本縣教育處已召開 114學年度國民中小學課程計畫備查注意事項說明，本校依 114.1.15

府教發字第 1140015620號函辦理，詳如附件二。 

二、 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應參考縣府注意事項，如有增列或加以補充，請於本提案討論。 

決議：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無增列或補充事宜。經 2/3 以上委員出席，1/2 以上委員通過，本案照

案通過。 

案由三、本校 113學年第一學期課程總體架構、各學習領域學習課程及彈性學習課程評鑑紀錄，詳

如附件三，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校 113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總體架構、各領域學習課程及彈性學習課程之評鑑紀錄，

經由本校課發會、各領域教學研究會及彈性學習課程設計小組完成評鑑。 

二、 本校課程評鑑資料得適時提供課程規劃之參考，本案由決議通過後，由各學習領域教學

研究會及彈性學習課程設計小組適時作為課程修正及轉寫課程計畫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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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經 2/3 以上委員出席，1/2 以上委員通過，本案照案通過。 

案由四、本校 113學年度第二學期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日程，詳如附件四，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本校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計畫辦理。 

二、 本日程表為本校 113學年度第二學期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日程規劃及觀課教師名單。 

決議：經 2/3 以上委員出席，1/2 以上委員通過，本案照案通過。 

案由五、本校 114學年度各領域教科圖書用書，請各領域教學研究會於 5月 20日前完成選用，請討 

        論。 

說明： 

一、 依據國民教育法第八條之二第二項及教育部公布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科圖書選用注 

意事項規定，學校應公開選用教科圖書，並於每年 5月 31日前完成。 

二、 各領域教學研究會過程及評選決議，應作成紀錄，提本會第四次課發會決議。 

三、 本校訂於 4/30(星期三)下午進行教科書公開選用與課程內容討論。 

決議：經 2/3 以上委員出席，1/2 以上委員通過，本案照案通過。 

案由六、本校 113學年實施中及實施效果階段課程總體架構評鑑，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校 113學年課程計畫，已完成備查。 

二、本此課程總體架構評鑑共有教學實施、評量回饋及教育成效三項評鑑重點，評鑑內容

如附件五，提請討論進行評鑑。 

決議： 經 2/3 以上委員出席，1/2 以上委員通過，本案照案通過。 

案由七、本校之排路分校「114學年度混齡教學實施計畫表」，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12年 12月 18日頒定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混齡教學及混齡編班實施辦法,及 

          本縣嘉義縣 114學年度公立國民小學混齡（生）教學實施計畫辦理。 

      二、詳如附件六。 

決議： 經 2/3 以上委員出席，1/2 以上委員通過，本案照案通過。 

十、臨時動議 

十一、散會 

 

 

 

 

 

 

 

 

 

 

 

 


